
《 商 标 注 册 用 商 品 和 服 务 国 际 分 类 》 第 十 版  
工 作 坊  

 

商 标 注 册 处 将 于 2 0 1 1 年 1 2 月 1 3 日 举 办 工 作 坊 ， 向 参 加 者

介 绍 香 港 将 于 2 0 1 2 年 1 月 1 日 使 用 的 《 商 标 注 册 用 商 品 和

服 务 国 际 分 类 》第 十 版  ( “第 十 版 ” )，以 作 商 标 注 册 用 的 商 品

和 服 务 分 类 。  

 

工 作 坊 详 情 如 下 ︰  

 

日 期  2 0 1 1 年 1 2 月 1 3 日 （ 星 期 二 ）  

时 间  下 午 2 : 3 0 - 3 : 1 5（ 广 东 话 ）  

下 午 4 : 0 0 - 4 : 4 5（ 英 文 ）  

地 点  香 港 湾 仔 皇 后 大 道 东 2 1 3 号  

胡 忠 大 厦 2 5 楼  

知 识 产 权 署 会 议 室 （ 2 5 0 1 室 ）  

题 目    介 绍 第 十 版 在 香 港 的 使 用  

  第 十 版 的 分 类 的 主 要 转 变  

  简 介 由 于 第 十 版 生 效 而 商 标 注 册 处 的 《 相

互 检 索 目 录 》 将 会 作 出 的 转 变  

  介 绍 基 于 第 十 版 分 类 下 的 商 品 和 服 务 重

新 分 类  

 

免 费 入 场 。 如 阁 下 有 意 参 加 ， 请 填 妥 回 条 ， 并 于 2 0 1 1 年 1 2

月 9 日 或 之 前 电 邮 businesscentre@ipd.gov.hk 登 记 。  

 


